
申报编号：

云浮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评价申请表

（公共建筑装饰设计类、建筑幕墙类）

申报类别：  施工图设计            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工 程 名 称
	（现在使用的名称，如有变更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

	工程所在地
	            市        区


	申 报 单 位
	（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

	通 讯 地 址
	（公司实际办公地址）

	申报联系人
	
	手　机
	

	联系电话
	（区号-号码）
	传  真
	

	邮政编码
	
	
	

	主设计师
	（只能申报一人）


申报时间：20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云浮市建筑业协会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表由申报单位在云浮市建筑业协会网站http://www.yfjzxh.com/下载，所应填写各栏统一用标准四号楷体，并替换相应栏红色字体的填写说明。

2、本表统一用A4页双面打印。

3、申报企业必须同意企业声明的内容，并加盖公章。

4、本表封面（除右上角“工程编号”选项）、表一至表三（除签名外）内容必须打印填写，表四至表六由各单位填写推荐意见并盖公章。

5、无申报项或无填写内容，注明“无”，不得空白。

6、各栏中加盖公章及签名处，应清晰端正，本表各页面一经填写不得涂改。

7、本表内容由云浮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企 业 声 明

我企业申报的（申报项目名称）设计，符合国家和行业技术规范及有关技术标准要求，设计资料完整、真实、准确。 
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表一、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
	（现在使用的名称，如有变更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

	工程地址
	（市、区、街、门牌号）

	建设单位
	（如有变更应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

	施工单位
	（如有变更应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

	设计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开工时间
	年   月  日
	竣工时间
	年   月   日

	装修面积
	平方米
	设计合同额
	      万元

	结构类型
	
	防火等级
	

	设计范围
	（必须与合同签署范围相同，如合同中未详细约定，请填写申报单位设计具体范围）

	是否计划申报国优
	    申报2024～2028年国优（第三次）


	工 程 设 计 简 介

	（工程设计简介应包含以下内容：

装饰、幕墙工程所在的建筑情况。

装饰、幕墙工程情况，包括：

设计构想及创意；

设计的风格及特点；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使用；

水、电、暖、空、智能等各专业设计；

设计环保节能、节水、节电的经济技术指标和社会效益；

设计的修改和变更；

其它应说明的情况。）
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表二、工程亮点介绍

	工程概况：


表三、申报工程主设计师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照
片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技术职称发证机关
	
	

	个
 人
简
历
	（学历、工作等情况）


	工
作
业
绩
	（参与的工程项目、工程获奖、个人获奖等情况）


	单位意见
	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表四、合作设计单位意见
	（同意申报单位参加云浮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评价。）

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表五、工程使用单位意见
	是否同意推荐本工程参加云浮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评价。

     1、     同意；  2、    不同意。

	是否接受云浮市建筑业协会云浮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评价工程复查专家组对申报单位所设计的部位进行现场复查。

     1、     同意；  2、    不同意。

	工程使用单位对本工程的总体评价：

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表六、建设工程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表七、云浮市建筑业协会意见
	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4














（盖  章）








1
5

